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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D_93_E8_A1_8C_E6_c36_51193.htm 一、行政征收行政征收

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无偿和强制地取得相对人财

物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征收包括税收征收和行政收费。其

中行政收费，是指行政机关因为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国家资

源使用权和进行行政管理而收取的费用，如、水资源费、排

污费、教育附加费。二、行政征用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强制征用相对人财产或

者劳务，并给予相对人适当补偿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征用

也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但与行政征收是存在差别的，行政征

用一般是有偿的。三、行政给付行政给付，也称行政物质帮

助，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特定的相对人提供物质利益或与物

质利益有关的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比如依法发放抚恤金、

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费。四、行政奖励行政奖励是指

行政主体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和社会作出重大贡

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给予物质或者精神鼓励的具

体行政行为，比如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五、行政裁决行政裁

决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

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纠纷的审查与裁决的行为。

（一）行政裁决的具体情形1．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造成的损

害赔偿争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八条、第三十八条《环

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

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依照本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



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计量法》第二十七条 使用不合格的计量

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

，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土地、矿产、草原等自然资源权属争议《土地管理法》

第十六条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

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

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

，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森林法》第十七条、

《草原法》第十六条有类似规定。《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九

条 矿山企业之间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由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依法核定的矿

区范围处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由国务院处理。3．国有资产产权争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 全

民所有制单位之间因对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使用权等发生争

议而产生的纠纷，应在维护国有资产权益的前提下，由当事

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应向同级或共同上一级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申请调解和裁定，必要时报有权管辖的人民政

府裁定，国务院拥有最终裁定权。第三十条 上述全民单位对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请复议，上一级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

议决定。第三十一条 全民所有制单位与其他经济成份之间发

生的产权纠纷，由全民单位提出处理意见，经同级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同意后，与对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

，依司法程序处理。4．拆迁补偿安置争议《城市房屋拆迁管

理条例》第十六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

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

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

，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日

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３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

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

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5．专利强制许可使用费争议《专利

法》第五十四条 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付给

专利权人合理的使用费，其数额由双方协商；双方不能达成

协议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裁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